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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

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

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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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2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发行且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19 朝纾 02、22 朝

国 01、22 朝国 02（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55738.SH 185374.SH 185372.SH 

债券简称 19 朝纾 02 22 朝国 01 22 朝国 02 

债券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国有

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2019 年公开发行纾

困专项公司债券

（第二期） 

北京朝阳国有资

本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2022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

种一） 

北京朝阳国有资

本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2022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

种二） 

债券期限 3+2（年） 3+2（年） 5+2（年） 

发行规模（亿元） 20.00 13.00 12.00 

债券余额（亿元） 20.00 13.00 12.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3.68% 2.96% 3.45%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

后票面利率情况（如发行

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已于 2022 年 10 月

22 日调整票面利

率，调整后利率为

2.58%； 

无 无 

起息日 2019 年 10 月 22 日 2022 年 2 月 18 日 2022 年 2 月 18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付息日 

2020 年至 2024 年

间每年的 10 月 22

日 

2023 年至 2027 年

间每年的 2 月 18

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每年

的 2 月 18 日） 

2023 年至 2029 年

间每年的 2 月 18

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

的 2 月 18 日） 

担保方式 无 无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AAA/AAA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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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

级 
AAA/AAA AAA/AAA AAA/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

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5 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

况 
信息披露情况 公告链接 

中介机构

发生变更 

发行人与原审计机构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合作期限到期，合

同约定的审计事项已全部

履行完毕。改聘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机构。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

度重大事项排查获

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

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布临

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

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披露了《北京朝

阳国有资本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中

介机构发生变更的

公告》，受托管理

人已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披露了《关于

北京朝阳国有资本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的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中介机构发生变

更的公告》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

e/bond/announcement/company/

c/2022-02-

08/44174512856118864854401

77.pdf 

《关于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

e/bond/announcement/company/

c/2022-02-

08/44174513369177062441359

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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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北

京东方园

林环境股

份有限公

司收到北

京证监局

警示函 

发行人子公司北京东方园

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于近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出具的

《关于对北京东方园林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

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

定》（﹝2022﹞71 号）。

根据《警示函》，东方园

林存在“一、关联交易事

项披露不及时、不完

整”、“二、重大事项披

露不及时、不完整”以及

“三、董事会运作不规

范”的违规事项。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

度重大事项排查获

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

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布临

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

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披露了《北京朝

阳国有资本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子

公司北京东方园林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北京证监局警

示函的公告》，受

托管理人已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披露了

《关于北京朝阳国

有资本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北京东方

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北

京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

e/bond/announcement/company/

c/new/2022-05-

13/185374_20220513_2_hw7X

1Lrt.pdf 

《关于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

e/bond/announcement/company/

c/new/2022-05-

13/185372_20220513_1_Gh7iI5

qN.pdf 

子公司北

京东方园

林环境股

份有限公

司涉及重

大诉讼、

并存在失

信行为、

主体信用

评级下调 

一、子公司北京东方园林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6 日发布《北京东

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进展公告》显示事项

进展处于起诉状态中。 

二、2022 年 6 月 17 日东方

园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后因东方园林履行

了全部法律义务，失信措

施予以撤销且结案。 

三、新世纪评估决定调整

东方园林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负面维持

“20 东林 G1”AAA 信用

等级。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

度重大事项排查获

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

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布临

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

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披露了《北京朝

阳国有资本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子

公司北京东方园林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重大诉讼等事

项的公告》，受托

管理人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披露了

《关于北京朝阳国

有资本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北京东方

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涉及重

大诉讼等事项的公告》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

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

/c/new/2022-07-

15/127056_20220715_1_PfB3L

uv8.pdf 

《关于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

e/bond/announcement/company/

c/new/2022-07-

15/155738_20220715_2_taRtu

mp5.pdf 

子公司北

京东方园

林环境股

份有限公

司涉及重 

大诉讼 

发行人子公司北京东方园

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发布《北

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累计诉讼及

进展的公告》显示，东方

园林近期存在涉及重大诉

讼的情况。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

度重大事项排查获

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

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布临

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

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披露了《北京朝

阳国有资本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子

公司北京东方园林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重大诉讼的公

告》，受托管理人

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披露了《关于北

京朝阳国有资本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的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北京东方

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涉及重

大诉讼的公告》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

e/bond/announcement/company/

c/new/2022-10-

14/155738_20221014_1_7hsbd

OmS.pdf 

《关于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

e/bond/announcement/company/

c/new/2022-10-

14/185374_20221014_1_5maSf

Wx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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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

员发生变

动 

新任命慕英杰为发行人董

事长，张浩楠为董事，张

磊楠、孔德海、刘建华、

程甲林为外部董事，张亮

为职工董事。 

任命张浩楠为发行人总经

理、胡健为副总经理、阎

麦英为财务负责人。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

度重大事项排查获

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

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布临

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

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披露了《北京朝

阳国有资本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发生

变动的公告》，受

托管理人已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披露了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北

京朝阳国有资本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发生变动的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发生变动的公告》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

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

/c/new/2022-11-

14/127056_20221114_ZNEV.p

df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发生变动的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

e/bond/announcement/company/

c/new/2022-11-

14/185374_20221114_T6DN.pd

f 

三、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

咨询；项目投资。（“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

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749,384.17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1,410,611.61 万元。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535,964.52 万元，实现净利

润-609,436.70 万元。 

（二）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2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资产合计 9,889,637.06 10,186,404.49 -2.91 

非流动资产合计 9,131,813.45 9,124,432.2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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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资产总计 19,021,450.50 19,310,836.70 -1.50 

流动负债合计 5,940,457.64 5,800,229.89 2.42 

非流动负债合计 9,140,253.69 8,696,452.34 5.10 

负债合计 15,080,711.33 14,496,682.23 4.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940,739.17 4,814,154.47 -18.1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198,503.97 3,467,553.39 -7.76 

营业收入 1,749,384.17 2,572,897.34 -32.01 

营业利润 -535,964.52 -83,765.01 -539.84 

利润总额 -541,644.41 -67,624.10 -700.96 

净利润 -609,436.70 -77,599.87 -685.3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1,067.24 29,042.83 -241.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4,651.70 443,672.03 -58.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3,913.05 -809,336.53 55.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2,479.70 -1,259,591.67 126.4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53,043.42 -1,625,278.24 109.42 

EBITDA 利息保障

倍数 
-2.60 1.40 -285.71 

资产负债率（%） 79.28 75.10 5.57 

流动比率 1.66 1.76 -5.68 

速动比率 1.04 1.13 -7.96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19 朝纾 02 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19 朝纾 02 为纾困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用途为：支持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融资、缓解上市公司及其股东流动

性压力（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纾困专项基金、置换发行人前期纾困资金、购买股权

等方式）及补充流动资金。发行人已通过购买股权等方式支持北京东方园林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园林”），缓解上市公司流动性压力。 

自发行人对东方园林提供纾困帮助以来，东方园林紧扣市场新形势、紧抓市

场新机遇，进一步提升公司专业化运营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不断探索新型产业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聚焦主业，实现东方园林持续稳健发展。但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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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受外部环境影响，生态建设新业务拓展、存量项目施工进度等方面受到一定影

响，同时工业废弃物循环再生业务受相关政策影响规模收缩，导致营业收入下降。

此外，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商誉减值等金额较大，

对利润造成影响。 

截至报告期末，22 朝国 01 和 22 朝国 02 的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

况如下表所示： 

表：22 朝国 0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85374.SH 

债券简称：22 朝国 01 

发行金额：13.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募集说明书的

规定 

表：22 朝国 0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85372.SH 

债券简称：22 朝国 02 

发行金额：12.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募集说明书的

规定。 

截至报告期末，22 朝国 01 及 22 朝国 02 的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一

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19 朝纾 02 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针对 22 朝国 01 及 22 朝国 02，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监管银行开立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

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存在重大违规情形。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19 朝纾 02 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22 朝国 01 及 22 朝国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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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不存在重大违规情形。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19 朝纾 02 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22 朝国 01 及 22 朝国 02 募集

资金用途符合募集说明书约定。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的偿债资金来源为日常经营和间接融资。 

（一）发行人日常经营活动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2,480,328.65 万元、2,572,897.34 万元和 1,749,384.17 万元。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2022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402,191.26万元、

443,672.03 万元和 184,651.70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将为

偿付各期债券本息提供一定保障。 

（二）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再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在各家银

行获得的综合授信总额为 537.54 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为 219.00 亿元，未

使用授信额度为 318.54 亿元，未使用授信余额占授信总额的 59.26%。如果由于

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凭

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各期

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发行人得到了朝阳区政府在资产划转、资金和政策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在北

京市朝阳区城市基建投融资领域地位显著，并有丰富的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经验。

发行人经营状况良好，信用记录良好，融资能力强，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和偿债

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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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情况 

185372.SH 22 朝国 02 否 无 无 无 

185374.SH 22 朝国 01 否 无 无 无 

155738.SH 19 朝纾 02 否 无 无 无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1、19 朝纾 02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已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 19 朝纾 02 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

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

工作日内，发行人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2）设立偿债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19 朝纾 02 发行后，发行人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发行人的资产负债

管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

的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

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

益。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制

定了 19 朝纾 02 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

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通知、决策机制和其他重要事项，

为保障 19 朝纾 02 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19 朝纾 02 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

对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

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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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

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发行人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发行人可能出现债券违

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采取必要措施。 

（5）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资

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发行人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有关规定将发生的事项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

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将在发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的重大事项时及时召

集债券持有人大会。 

（6）专项偿债账户 

发行人设立了 19 朝纾 02 专项偿债账户，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日常经

营产生的现金流。发行人已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安排 19 朝纾 02 本息支付的资

金，承诺在 19 朝纾 02 存续期内每年付息日或兑付日前三个工作日将当年度应支

付的利息或本金和利息归集至专项偿债账户，保证本息的按时足额支付。 

2、22 朝国 01、22 朝国 02 

（1）资信维持承诺 

1）发行人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不发生如下情形： 

发行人发生一个自然年度内减资超过原注册资本 20%以上、分立、被责令

停产停业的情形。 

2）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违反第 1 条约定的资信维持承诺情形的，

发行人将及时采取措施以在半年内恢复承诺相关要求。 

3）当发行人发生违反资信维持承诺、发生或预计发生将影响偿债能力相关

事项的，发行人将在 2 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发行人违反资信维持承诺且未在第 2 条约定期限内恢复承诺的，持有人

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 

（2）救济措施 

1）如发行人违反本章相关承诺要求，且未能在“一、资信维持承诺”第 2 条

约定期限恢复相关承诺要求或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持有本期债券 30%以上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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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求，发行人将于收到要求后的次日立即采取救济措施，争取通过债券持有

人会议等形式与债券持有人就违反承诺事项达成和解。 

2）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实施救济措施的，发行人应当在 2 个交易日内告知受

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披露救济措施的落实进展。 

报告期内，19 朝纾 02、22 朝国 01、22 朝国 02 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效果良好，

未触发 22 朝国 01、22 朝国 02 的投资者保护条款，未发生对 19 朝纾 02、22 朝

国 01、22 朝国 02 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

托管理人作用，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

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

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

限 
到期日 

155738.SH 19 朝纾 02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

一 次 还

本，最后

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

支付 

2020 年至 2024 年间每

年的 10 月 22 日（若

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0 月

22 日） 

3+2

（年） 

2024 年 10 月

22 日 

185374.SH 22 朝国 01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

一 次 还

本，最后

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

支付 

2023 年至 2027 年间每

年的 2 月 18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2 月 18

日） 

3+2

（年） 

2027 年 2 月

18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

债券的到期

日为 2025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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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

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

限 
到期日 

185372.SH 22 朝国 02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

一 次 还

本，最后

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

支付 

2023 年至 2029 年间每

年的 2 月 18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2 月 18

日） 

5+2

（年） 

2029 年 2 月

18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

债券的到期

日为 2027 年

2 月 18 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55738.SH 19 朝纾 02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185374.SH 22 朝国 01 无 

185372.SH 22 朝国 02 无 

（三）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正常，无特殊情况。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共 5

次。详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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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15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度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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